西潘乡2025年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深化全乡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根据《盂县纪检监察机关强化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备案登记监督工作实施方案》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制定和公布本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合理确定行政执法检查的事项方式、对象、时间等的规定，现将西潘乡2025年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制定如下:
一、工作主体
西潘乡人民政府
二、工作目标
（一）森林防火：通过宣传车播放，发放宣传单以及村大喇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讲解森林防灭火及禁烧秸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引导群众积极配合森林防灭火工作。同时，组织执法队深入田间山头，加大巡查力度，发现焚烧秸秆的苗头及时制止，依法处置违法行为并迅速反馈，建立快速处置工作机制，做到违法行为“早发现、早处置、早报告”。（工作开展时限：3月初至6月末）
（二）消防安全：为防止我乡出现群死群伤等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集中对我乡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在建工程工地、企业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全面排查火灾隐患，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确保不在重要场所、重要节点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确保不发生因监管不力而导致的亡人火灾事故。（工作开展时限：3月中旬至7月初）
（三）汛期防洪：组织行政执法队对沿河的村、企业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检查河道防洪包保责任制落实情况，完善防汛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等，要求村、企业及时开展本辖区山洪灾害防御演练，确保汛期防汛安全。（工作开展时限：6月初至8月末）
（四）农资打假：对卖农资农药的相关企业，实行假劣农资农药零容忍态度，进一步规范农资农药市场经营秩序，强化对农资农药的日常监管。（工作开展时限：全年开展）
（五）安全生产：贯彻“安全生产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全乡各采石场、石材货运站、石料、堆场及非煤矿山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增强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确保生产顺利进行。（工作开展时限：全年开展）
（六）食品安全：为加强我乡辖区内各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各食品销售服务经营者食品安全监管，切实排除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和隐患，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要求，认真核查各食品经营机构是否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日常管理，是否健全了相关管理制度和规定，确保广大村民的饮食安全。（工作开展时限：全年开展）
（七）人居环境整治：组织行政执法队伍对辖区内的市场经营主体存在的占道经营、私搭乱建等行为，对村屯道路、河道沟渠、房前屋后、文化广场等重点区域存在的各类垃圾污染和“散乱污”企业开展监督检查，掀起村庄清洁行动热潮，确保为村民提供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宜居环境。（工作开展时限：全年开展）
三、工作范围
全乡14个行政村、辖区内各驻乡企业、非煤矿山、经营主体。
四、工作要求
综合行政执法队是全乡行政执法工作的具体承办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切实履行行政执法职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使用各类行政执法文书，建立并完善日常执法检查记录制度，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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